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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青岛打造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

“青岛中央法务区-国际商事大讲堂”第三讲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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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游客被困景区 黄岛消防紧急救援
近日，青岛市黄岛区消防救

援大队接到游客受伤被困在大
珠山景区的报警后，消防救援人
员迅速响应，并联合相关救援力
量紧急处置，成功将两名受伤游
客安全转移下山（右图）。

当天11时30分，大珠山景
区大砦顶有一名游客受伤，无法
自行下山，遂拨打求助电话。消
防救援人员携带救援装备徒步
上山搜索，很快找到受伤游客。
该游客右侧小腿骨裂，无生命危
险。消防救援人员对其伤处进
行简单固定保护后，利用担架抬
运等方式，沿山路向下转移，顺利将伤者安全护
送至山下，以便其进行下一步检查治疗。

无独有偶，当天15时47分，大珠山珠山秀谷
景区内有一名游客脚踝受伤，需协助下山。消防
救援人员与社会救援力量一同登山寻找，很快在
景区深处找到受伤人员。消防员第一时间安抚
伤者情绪，规划安全下山路线，小心翼翼地护送

其转移，最终将伤者平安送至山下。
在此，消防部门提醒广大游客，登山踏青时

请务必注意脚下安全，量力而行，避免前往未开
发或地势险峻区域；出行前建议提前告知亲友行
程，随身携带手机并保持电量充足，若遇突发情
况，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切勿盲目冒险。

（通讯员 文洪波 李泽玥）

主办：青岛市黄岛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海王路899号

平安市北消防专栏 第 234期

市北消防大队深入辖区开展“防消联勤”工作

主办：青岛市市北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市北区威海路166号

为扎实推进“防消联勤”工
作走深走实，全面落实“防消结
合”工作机制，提升人员密集场
所火灾风险抵御能力，近日，青
岛市市北区消防救援大队错埠
岭消防救援站深入辖区人员密
集场所，开展“防消联勤”宣传培
训及隐患排查工作（右图）。

当天，消防救援人员采取
“巡查+熟悉+宣传”一体化模
式，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结合

“六熟悉”要求，重点对场所疏散
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消防
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用火用
电管理是否规范等情况进行实地排查，详细记
录建筑内部结构、消防水源分布、重点风险部位
等信息，确保底数清、情况明。同时，消防救援
人员结合辖区人员密集场所火灾特点，向从业
人员讲解火灾预防、报警流程、初期火灾扑救及
疏散逃生自救知识，演示灭火器“提、拔、握、压”
使用方法，面对面解答防火、逃生疑问，提醒广

大商户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定期开展自查
自纠，时刻绷紧消防安全弦。

下一步，市北区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深化
“防消联勤”机制，常态化开展重点场所巡查、宣
传及培训工作，不断提升场所自防自救能力，全
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火墙”。

（通讯员 邵俊杰）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刘瑞东

日前，由青岛市法学会、青岛国际商事法庭联
合主办的“青岛中央法务区-国际商事大讲堂”第三
讲在青岛国际商事法庭举行。本次大讲堂以“深研
新加坡法律体系，为企业出海提供充分司法服务与
保障”为主题，旨在服务中新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筑牢中资企业出海法治屏障，搭建中外商事法律服
务交流合作平台，助力青岛打造国际商事纠纷解决
优选地。

会议伊始，青岛国际商事法庭负责人向与会嘉
宾系统解读了中英文版《青岛国际商事法庭协议管
辖示范条款》。该条款包括基本管辖条款、可选择
性条款及示范条款说明三部分，为中外当事人约定
管辖、选择法律适用及高效解决涉外商事纠纷提供
指引和参考。

青岛国际商事法庭在夯实本土涉外法治服务

基础的同时，紧扣中新经贸合作需求与企业出海
痛点，邀请新加坡浩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黄培德、
资深律师张勇以《新加坡商事诉讼案件的数字化
管理与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为题，聚焦新加坡商
事诉讼的数字化管理、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两个
核心，展开细致讲解。与会律师代表与企业代表
围绕中新法律差异、跨境争议解决策略等展开深
入交流。企业代表表示，本次大讲堂有效回应了

“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法律困惑，增强了企业在
新加坡及东南亚地区投资经营的信心。律师代表
认为，新加坡在数字化司法与替代性争议解决领
域的创新经验，为国内涉外法律服务升级提供了
新思路、新借鉴。

为精准服务企业出海，青岛市法学会汇聚全
市法学法律资源，成立“青法先生”服务团，吸纳

涉外律师、法学专家、企业法务等专业人士，针对
企业关心的法律问题，通过举办专题法律培训，
走进企业开展“青法先生?企业面对面”活动，在
中小微企业聚集楼宇设立“青法先生”工作站、编
写法律风险防范手册等形式，为各类企业提供更
加高效优质的法律服务，以法治护航企业健康平
稳发展。

“青岛中央法务区-国际商事大讲堂”是“青
法先生”服务团与青岛国际商事法庭联合举办的
涉外法治宣讲品牌活动，作为青岛法治领域的重
要品牌活动，该活动始终聚焦国际商事前沿议
题，通过汇聚全球法律智慧，助力打造新时代法
治化营商环境新标杆。当前，中新经贸合作持续
深化，双边多领域务实合作提质升级，新加坡国
际仲裁中心已成为中资企业跨境纠纷解决的重

要平台。在此背景下，深研新加坡法律体系成为
涉外司法能力提升与企业合规出海的核心刚
需。本次大讲堂通过积极发挥“青法先生”服务
团的重要作用，建立与新加坡法律界的交流合作
机制，系统培训涉外审判人员、涉外法律服务人
员及企业法务人员，全面提升涉外法治队伍业务
能力，为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保障企业“走
出去”提供有力支撑。

未来，“青法先生”服务团、青岛国际商事法庭
将进一步整合涉外法律资源，持续拓展国际法律合
作网络，不断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能级，为企业在全
球化浪潮中行稳致远保驾护航，为新时代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贡献法治力量，在服务国家
高水平对外开放、保障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展现
司法担当与智慧。

近日，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联合青岛市海洋
发展局、市南区人民检察院、城阳区海洋发展局、青
岛农业大学等单位举行胶州湾蓝碳建设暨碱蓬生
态修复项目启动仪式，旨在落实青岛市委、市政府
关于加强胶州湾生态保护和修复的部署要求，推动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恢复，这也是全省首例在刑事附
带民事案件中通过公益诉讼调解进行盐地碱蓬专
业修复的司法实践。

在近期审理的两起涉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市南区法院深化“公益
诉讼调解+专业修复+动态监督”创新机制应用，引
导被告与公益诉讼起诉人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委
托青岛农业大学开展专业生态修复并承担相关费
用，实现从“生态破坏者”到“主动修复者”的身份转
变。该模式不仅有效节约了司法和行政资源，还显
著缩短了生态修复周期，同时，高校专业团队的引
入则有效提升了盐地碱蓬种植与管护的科学性。

当天，胶州湾蓝碳建设暨碱蓬生态修复项目揭
牌。青岛农业大学技术团队现场汇报了碱蓬种植
方案、生长监测计划与管护措施，市南区法院、市南
区检察院、城阳区海洋发展局等单位将对后续管护

进行全程监督，确保修复工作落地落实、科学透明。
下一步，市南区法院将持续立足环境资源审判

职责，深化府院联动机制，健全“惩治-修复-预防-

监督”四位一体生态治理体系，积极探索多样化生
态修复模式，以法治之力在山海之间勾勒生态发展
新图景。 李沧法院开展

送法进校园活动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张少艾

胶州湾蓝碳建设暨碱蓬生态修复项目启动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肖竹燕

4月8日，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干警走
进青岛永安路小学开展普法宣讲活动，为孩
子们带来一堂干货满满、生动鲜活的法治启
蒙课。

本次宣讲以“给成长穿上‘法律铠甲’——
现实与网络世界的规则之旅”为主题。在《现
实世界篇》，李沧法院干警结合相关法律法规，
通过虚拟人物小宇遭遇欺凌的系列场景，用浅
显易懂的语言讲解了校园欺凌的表现形式及
法律后果，并结合校园内经常发生的案例，讲
解了未成年人侵权的民事责任。《网络世界篇》
则聚焦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隐私保护等
方面，详细剖析了网络诈骗套路及网上泄露隐
私、传播谣言的后果。现场还设置了法律知识
大闯关、情景剧场等互动环节，充分调动孩子
们主动思考、踊跃答题的积极性，让大家在轻
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会分辨危险、保护自己，深
刻认识到遵守法律和规则的重要性。

下一步，李沧法院将继续延伸司法职能，结
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成长需求，不断丰富校
园法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让法治教育走进更
多校园、走到更多孩子身边。

近日，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干警走进青
岛北仲路第一小学，为该校四年级的学生送上
了“法治第一课”。

课堂上，市北法院干警以贴近校园生活的
语言，围绕什么是校园欺凌、如何预防校园欺
凌、遇到校园欺凌该怎么办等三大核心内容，通
过通俗讲解与互动问答的形式，让学生们清晰
认识校园欺凌的危害与边界。法院干警结合真
实案例，以案释法，耐心引导学生们学会自我保
护、勇敢发声，学会及时向老师、家长求助，用法
律守护自己和同伴。

下一步，市北法院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法治教育活动，不断创新普法活动的
形式，丰富教育内容，持续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注入法治力量。

近日，莱西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保险合同纠纷
案，徐某驾驶两轮电动车发生车祸身亡，保险公司
以“经鉴定，该两轮电动车为机动车，徐某属无证驾
驶机动车”为由拒赔，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承担
赔偿责任。

【案情简介】

2024年11月，青岛某公司与徐某签订劳务合同，
其关联公司深圳某公司作为实际用工单位为徐某投
保雇主责任险。保险条款约定，为员工上下班途中发
生的意外伤害提供保障，但特别约定无牌无证驾驶或
操作机动车、特种设备、摩托车等交通工具和设备，属
于被保险人重大过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2024年12月，徐某在下班途中驾驶两轮电动
车与姜某驾驶的三轮电动车相撞，徐某经抢救无效
死亡。交警部门认定，姜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经
鉴定，双方驾驶的车辆均属于机动车范畴，二人均
无有效准驾机动车驾驶信息。保险公司以徐某无

证驾驶机动车、该事故不符合保险责任范围为由拒
赔。徐某家属王某、王某某遂诉至法院，要求保险
公司支付赔偿金。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机动车”认定应采取
通常理解。徐某驾驶两轮电动车虽经技术鉴定属
于机动车辆，但从社会公众的普遍认知来看，该车
辆并非机动车，交管部门亦未将其纳入机动车管理
序列、未强制要求驾驶人取得驾驶证，普通人难以
预见其会被认定为“机动车”。其次，根据保险法规
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
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
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
款有两项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
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保险合同
并未明确机动车的具体类别和范畴，未特别提示何
种标准的电动车属于免责范围，故对保险合同中的

“机动车”应按照普通人的理解和识别力判断作出
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据此，莱西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保险
公司支付原告王某、王某某保险赔偿金。一审宣判
后，被告保险公司不服，并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保险合同是典型的格式合同，投保人往往只能
选择接受或不接受，缺乏协商空间。为平衡双方地
位，法律明确要求保险人清晰、明确地界定免责范
围，防止利用信息优势将模糊条款作为拒赔依据，
保障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合理预期。

本案中，“机动车”概念对普通投保人而言，存
在认知与专业鉴定的偏差。保险公司若想将部分
电动车纳入免责范围，应当在条款中明确列举，或
作出特别提示，确保普通人能准确理解免责情形。
这既是法律要求，也是保险分散风险、保障民生制
度功能的核心所在。

电动车出车祸被鉴定为机动车理赔遭拒
莱西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支付赔偿金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辛鑫 谢潘婷

市北法院为小学生
开讲“法治第一课”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张淦

各方代表实地查看碱蓬幼苗生长情况。


